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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應限縮確診民眾使用 

「臺灣清冠一號」公費補助 
 

一、鑑於「臺灣清冠一號」對於新冠肺炎有顯著療效，並在此

次疫情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，不僅讓確診者加速康復、

重拾健康，且能大幅降低染疫後的症狀反應，而諸多幼兒

在接受「臺灣清冠一號」的治療後，也都獲得立即改善，

是以地方政府如彰化衛生局等，更是直接派案，將確診民

眾轉介給中醫院所視訊診療給藥，相關新聞報導亦不勝枚

舉，顯見「中醫醫療效果」與「臺灣清冠一號」對於臺灣

新冠疫情趨緩，功不可沒。 

 

二、當前臺灣疫情已逐漸獲得控制，然而「公費臺灣清冠一號」

對於大多數民眾仍有極大助益，不宜貿然退場，本會建議

應持續公費清冠一號補助，深信對於安定民心、紓解民眾

染疫後的憂慮、促進社會生活正常化，均有正面的良效。 

    倘若防疫醫療費用不足，爰建議以公費補助清冠一號者的

條件也應擴及高風險族群： 

1、具任一「重症風險因子」的確診輕症民眾，例如：發

熱、咽痛、咳嗽等確診病人。 

2、上述輕症症狀兼具有「喘症」的中症確診病人。 

3、12 歲以下的輕、中症確診兒童。 



 

有關「重症風險因子」包括：年齡 65 歲以上、65 歲以下

BMI≧30、懷孕、糖尿病、慢性腎病、心血管疾病、慢性

肺病、結核病、慢性肝病、失能、失智症、吸菸、免疫功

能等疾病者。 

 

三、臺灣中醫對新冠肺炎確診民眾，均能有一定療效或避免衍

生後遺症，最重要的是，中醫治療相對副作用低，若民眾

因特殊體質、年齡條件而有臨床需求者，中醫師還能加用

「科學中藥」輔助治療；此外，如確診病人經中醫師評估

不適合使用「臺灣清冠一號」，中醫師仍可依照臨床「辨、

證、論、治」使用科學中藥或傳統水煎劑進行救治，絕對

不會遺漏任何一個需要幫助的民眾。 

 

四、敦請衛生福利部體察臺灣民眾需求，延續政府德政，讓更

多人民受惠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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